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教育发展研究(3)2021, 6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0nline) 

 -45-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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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工作，部分高职院校仍然面临困境，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也难以适应

现代化企业用人标准。本文以“法律文秘专业”为例，主要围绕“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的

注意事项”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分析法律文秘专业的实践教学路径，希望通过实践教学的提升，能

够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社会输出越来越多全面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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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在高等职业院校法律文秘专业中，实践教学

遭遇的问题主要有：育人目标不合理、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忽略师资队伍建设等。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优

化实践教学体系的过程，有利于构建日趋成熟的法律文秘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作为新时期法律文秘专业教师，要敢

于突破传统，创新教学模式，结合新时代背景，重新定义

“技能型人才”，打造全新的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

使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贴近时代、顺应社会，具备

先进性、创新性特征。 

1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法律文秘专业已经取得多

方面突破，但从全国范围来分析，在部分地区，仍然有一

些高等职业院校缺乏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经验，处于

“落后”状态。 
1.1  育人目标不合理 
一旦出现育人目标上的不合理，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

学很难向前推进。一方面，只设置实践目标。组织法律文

秘专业实践教学时，部分教师只设置实践方面的育人目

标，比如说，学生要具备哪些实践能力？学生要完成多少

实践项目？对于法律文秘专业的理论知识，教师没有进行

系统梳理，没有及时传达给学生；另一面，只设置能力目

标。在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中，部分教师很容易“顾此

失彼”，过度关注学生实践能力，忽略学生其它方面的综

合表现。比如说，学生与团队的关系如何？学生学习态度

如何？学生是否有创新贡献？如果仅仅设置能力目标，即

使学生有其它方面的特殊才华，也难以施展。 
1.2  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目前，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过于单一，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缺乏信息化平台。开展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时，

部分教师思维比较封闭，对各种新兴的信息化平台缺乏了

解，没有将“信息化平台”与“法律文秘专业”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很难进行方法上的创新，

很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法律文秘信息；另一方面，缺乏校

外实践资源。设计法律文秘专业专业实践教学时，部分教

师习惯进行“校内实践”，对“校外实践”不够重视[2]。这

对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阻碍，不利

于实践教学的创新、进步。 
1.3  忽略师资队伍建设 
部分法律文秘专业教师实践能力不足，协调意识薄

弱，难以实施高质量实践教学。具体来说：第一，教师实

践能力不足。在高等职业院校内部，有些教师理论知识丰

富，实践经验比较少，对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缺乏深刻

认知。如果不紧抓教师队伍能力提升工作，法律文秘专业

实践教学很难进步。第二，教师协调能力不足。在法律文

秘专业实践教学中，经常涉及多方主体。如果教师不具备

基本的协调能力，很难协调“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司法

单位”“企业与司法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利于各项实践

活动的开展。 

2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 

以“法律文秘专业”为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可以采

取一系列积极措施，进一步改善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中

存在的各种不足，带动学生参与实践的热情，加强技能型

人才实践教学工作。具体来说： 
2.1  合理设置法律文秘专业育人目标 
一方面，设置“实践目标+理论目标”。以“模拟法庭”

实践活动为例，教师既要设置实践方面的目标，也要设置

理论方面的目标。从实践目标出发，学生在模拟法庭中的

辩护能力、应急能力、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都是教

师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从理论目标出发，教师要注意学生

在模拟法庭中输出的各种理论、观点，评估学生理论知识

储备情况。通过“实践目标+理论目标”，教师关注的内容

会更全面；另一方面，设置“能力目标+素质目标”。举例

来说，在“庭外谈判”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能力

目标+素质目标”，留心观察学生的庭外谈判能力，以及学

生在庭外谈判中的亲和力、社交礼仪等，让学生意识到综

合素质的重要性。 
2.2  创新法律文秘专业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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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借助信息化平台。为了更好地创新法律文秘

专业实践教学，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平台，

开展线上实践教学。比如说，策划线上案例分析活动、线

上法庭模拟活动、线上法庭辩论活动等。相比传统的线下

实践教学，这些线上实践教学更灵活，不受特定场地限制，

可实施性更强，易于被大多数法律文秘专业学生接受。同

时，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设计微课进行教学，

以“刑法原理与实务”课程为例，选取其中的《特殊防卫

——丈夫怒杀强奸者犯罪吗》一文为例，首先明确知识点，

关键是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排除社会

危害性行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先形成知识树，构

成体系化下的颗粒化要求，讲解正当防卫的知识，要求掌

握正当防卫知识；另一方面，利用校外实践资源。高等职

业院校教师可以利用校外实践资源，设计一些合作形式的

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活动。比如说，开展校企合作法律文秘

实践课程、校企合作法律文秘实践讲座、校企合作法律文

秘实践技能比赛、校企合作法律文秘实践项目模拟等，推

动实践教学不断进步。 
2.3  加强法律文秘专业师资队伍建设 
第一，加强教师实践能力。比如说，高等职业院校可

以与当地司法部门展开合作，安排法律文秘专业教师参与

庭审，让教师多看、多听，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再比如

说，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定期组织培训，指导法律文秘专业

教师分析热门案例，提高教师对法律文秘相关知识的实践

应用能力；第二，加强教师协调能力。以“法律文秘技能

大赛”为例，高等职业院校可以设置不同情境，如律师助

理办公情境、秘书行政岗位情境、法律文书写作情境、庭

内审判情境、庭外谈判情境等，检验教师在不同情境下的

协调能力，让教师意识到自身的协调作用，积极协调实践

活动中的多方主体，推动实践活动顺利进行。 

3  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的注意事项 

3.1  激发学生实践热情 
开展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时，只有学生“动”起来，

教学工作才能有序进行。具体来说，一方面，组织趣味实践

活动。在实践教学中，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可以组织一些趣味

型实践活动，如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技能趣味比赛、法律文秘

专业实践知识趣味问答、法律文秘专业实践项目趣味模拟

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放飞思绪、

施展才华。另一方面，评选实践标兵。在实践活动中，如果

没有对比，学生很难产生积极性。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可以设

计“评选实践标兵”环节，评选出优秀标兵，让学生意识到

“实践出标兵”，愿意主动参与各项实践活动。 
3.2  重视校企合作力量 
高等职业院校大力培养技能型人才，要善于借助企

业力量，发挥校企合作的“联合”优势。具体来说，一

方面，重视校企合作形式。在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中，

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要重视校企合作形式，避免千篇一

律、没有丝毫创意的校企合作。比如说，高等职业院校

可以邀请学生“献计”，从学生视角，拓展校企合作形

式，使校企合作灵活起来，真正贴近学生兴趣。另一方

面，重视校企合作结果。对于校企合作活动，高等职业

院校教师要避免“表面热闹”，密切关注活动结果，通

过对结果的全面分析，发掘校企合作活动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 
3.3  紧抓实践考核环节 
技能型人才实践教学要包含考核环节，充分发挥考核

环节的作用。具体来说，第一，考核学生能力。对于技能

型人才实践教学，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不能忽略考核环节。

比如说，为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教师要重点突出能力考

核，设置“技能型人才能力考核指标”，让学生明确自身

能力水平，提醒学生谦虚、谨慎，继续努力。第二，考核

学生素质。作为新时期技能型人才，既要有能力，也要保

持高素质。高等职业院校除了设置能力考核，还要设置人

性化的素质考核。比如说，划分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创

新精神、奉献精神、团队精神等维度，纳入素质考核范围，

激励学生成为一个有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中，高等职业院

校要了解现状，突出重点，紧抓育人目标、教学方法和师

资队伍建设。除此之外，高等职业院校法律文秘专业相关

教师还要高度重视：①激发学生实践热情；②重视校企合

作力量；③紧抓实践考核环节。尤其在“校企合作”方面，

相关教师要主动协调身边资源，灵活开展多样化校企合作

活动，不能将校企合作仅仅局限于“会议”“交流”，要让

校企合作活动走向“特色化”“创新化”，真正融入学生日

常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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